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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农函〔2022〕32 号

广汉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第 102号提案的

答 复

廖晓燕委员：

您在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提高职业农民专

业素质的建议》第 102号提案收悉。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农业农村

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我们对您提出的关于提高职业农民专业素质

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办理，现将办理结果向您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2019 年我市作为全省职业农民制度试点县以来，认真贯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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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中央、省市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按照全面实施乡村振兴

战略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要求，推动农民教育高质量

发展，加快培养一支与产业需求相适应、与农村社会发展相协调

的高素质农民队伍。2019—2021 年，共计投入各级培育财政资

金 376万元，从政策宣传、培训实作、考核认定及后续跟踪等方

面全程保障培训工作。截至目前为止已培育高素质农民 3297人，

职业农民制度试点学员 200人；认定职业农民资格 652人，评定

职业农民职称 55人。

二、实施情况

我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训严格按照方案标准建立学员库。

重点以农业企业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种养大户等为培训对

象，确保培训精准性和实用性；针对当前农业农村发展新态势，

增加农产品电子商务、农村产业融合、智慧农机、农药化肥减量

增效等新类型培训；优选授课教师。培训师资上“土洋结合”，

推出“农民导师制”，组建高素质培训师资库，并按《广汉市事

业单位培训管理办法》（广财行〔2019〕4 号）文件标准支付教

师授课费；形式多样开展本级教学活。如“农业百科知识竞赛”、

“小麦实收测产评比大赛”、“无人机技能比赛”等；严格管理职

业农民，复审职业农民资格证必须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；

同时开展网上评价。通过“云上智农”app对培训基地、授课教

师、课程设置等进行了网上评价，满意度均比较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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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因地制宜、分类分层指导的原则，根据农业所在地及主

体产业类型，本着时效性强、针对性强对职业农民学员进行及时

指导。如：贮粮技术的运用及粮食防虫害的方法。有效利用我市

“农民导师”队伍，通过现场指导的方式根据农事季节要求对学

员进行技术指导。

根据代表提出整合涉农培训资源，统一归口涉农培训主体部

门的建议，经我单位了解人社、商务等部门，各部门相关技能培

训的资金来源、培训要求均不同，在目前情况下统一管理在政策

上缺乏依据。

三、培育成效

通过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坚持农民意愿的前提下，创新开展

农民导师制，努力做到教学内容全程参与生产实际，取得了良好

的培训效果，从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创业典型学员，如返乡创业的

全国种粮大户刘健；获得全省劳动模范称号黄达安，全国农村创新

创业优秀带头人陈厚刚；四川返乡下乡创业创新领军人才王德超等。

四、下一步打算

待 2022年项目资金下达后将继续围绕培训“有文化、懂技

术、善经营、会管理”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目标，分类多层次完

善培训体系，开展线上线下多形式开展培训，为农业发展培训更

多实用人才。

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继续对

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您对以上答复有什么意见，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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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在《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》上及时反馈我们，以便我们进一

步改进工作。

广汉市农业农村局

2022年 6月 10日

（联系人：陈静波，联系电话：15298011921，联系地址：

广汉市南昌路二段 35号，邮编：618300）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，市政协提案委。

广汉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 6 月 10日印


